保密承诺函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承诺人）就参加                         租赁项目（项目编码：         ）产权交易一事，承诺如下：

一、承诺人因参加本次产权交易活动而取得关于转让方和转让标的的各种资料和信息，除承诺人得到合法授权或批准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二、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转让方向承诺人提供的各种交易文件、资料、数据、口头情况介绍等，只能用于承诺人参加本次产权交易之目的，不得用于本次产权交易以外的其他用途。

三、承诺人的保密义务不因本次产权交易活动结束而解除。承诺人因特殊情况而中止或终止参加本次产权交易活动的，承诺人仍需遵守本承诺函，履行所承诺的保密义务，直至有关权利方面同意解除此项义务或事实上不因违反本协议的保密条款而给有关权利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

四、承诺人因违反协议条款而给产权交易机构或产权交易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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